
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 

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纪律委员会关于 

曼彻斯特联球迷会七人制足球队 

《申诉书》的回复函 
 

曼彻斯特联球迷会七人制足球队： 

 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组织委员会（以

下简称“组织委员会”）于北京时间 2014 年 5 月 26 日 16 时 24 分收到你队关于

小组赛第三轮曼彻斯特联球迷会队与皇家马德里球迷会队的比赛的申诉请求，并

附《申诉书》一份。 

该场比赛原定于 2014 年 5 月 25 日 16 时 00 分在清华大学北区足球场南场进

行，由于皇家马德里球迷会队在规定时间内到场人数不足 5 人，裁判员于当日

16 时 15 分宣布比赛取消，即该场比赛程序结束。 

《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以下简称《竞赛规程》）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申诉应当于有争议的比赛结束后

24 小时内向组织委员会书面提出。因此，你队提交的《申诉书》超过了《竞赛

规程》规定的申诉期，组织委员会有理由不予受理该申诉请求。但本着对参赛队

负责的态度，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纪律

委员会（以下简称“纪律委员会”）决定对你队提交的申诉书作出如下回复： 

 

一、该场比赛取消的结果有效 

该场比赛的裁判组于比赛结束当日向纪律委员会提交了比赛报告。根据比赛

报告，在比赛规定开球时间 15 分钟以后，皇家马德里球迷会队到场参赛队员仍

不足 5 人，依据《竞赛规程》第 15 条第 4 款之规定，该场比赛裁判员将比赛取

消。纪律委员会认为，裁判员取消比赛的决定完全符合相关规定，认定该场比赛

取消的结果有效。 

在《申诉书》中，你队对于比赛场地的使用权提出了质疑。根据比赛报告，

当场比赛的裁判员认定：自比赛规定开球时间（16 时 00 分）起，至比赛被取消，



即比赛程序结束（16 时 15 分）止，该场比赛规定的比赛场地清华大学北区足球

场南场没有被其他人员占用的情况出现，具备比赛正常开始的条件，因此你队基

于《竞赛规程》第 15 条第 1 款的质疑，纪律委员会不予认定；根据比赛报告，

在比赛取消十余分钟后，一组织准备占用该场地，但经场地负责人协调，该组织

的相关人员随后全部离开，因此纪律委员会认为：该场地具备保证比赛正常进行

的条件。 

综上，纪律委员会对你队因场地问题提出的重赛要求不予支持。该场比赛取

消的结果有效，依据《竞赛规程》第 31 条之规定，纪律委员会判定该场比赛结

果为：皇家马德里球迷会队 0:3 负于曼彻斯特联球迷会队（详见清华大学绿茵协

会纪律委员会[2014]002 号文件《关于对皇家马德里球迷会七人制足球队违规违

纪行为的处罚决定》）。 

 

二、关于关海山同学相关言论的若干意见 

你队在《申诉书》中对关海山同学在该场比赛取消以后的言行作出陈述，经

纪律委员会调查，该陈述为事实。纪律委员会对此事答复如下： 

第一，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系清华大

学学生绿茵协会主办的赛事，所有赛事决定均由相关赛事委员会作出。任何个人

没有单独决定赛事事项的权力，因此关海山同学关于重赛的相关言论为其个人言

论，不代表赛事主办方、组织委员会、纪律委员会任何一方的立场。 

第二，依据《竞赛规程》第 15 条第 4 款之规定，该场比赛在取消之后，由

纪律委员会进行处理；依据《竞赛规程》第 26 条第 3 款之规定，关海山同学作

为同小组尤文图斯球迷会队的领队，与你队申诉的比赛有直接利益关联，在纪律

委员会对该场比赛做出裁决的过程中，其应进行回避，不具有关于该场比赛相关

事务的表决权。综合上述两点，对于关海山同学给予你队的口头答复，纪律委员

会不予认定。 

第三，在这一事件中，关海山同学同时作为赛事主办方绿茵协会会员以及尤

文图斯球迷会队的领队，不顾自身敏感身份，擅自发布不负责任且违反《竞赛规

程》的相关言论，纪律委员会已经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做出了相应的

内部处理。关海山同学对此事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在此，纪律委员会代表关海山



同学对因其个人言论而引起的误解向你队致歉。 

第四，根据当场比赛裁判员提交的比赛报告，你队部分队员在与关海山同学

交涉的过程中，对其做出了侮辱、谩骂等恶劣行为，纪律委员会已经根据《竞赛

规程》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另行发布。 

 

三、其他事项 

你队在《申诉书》中提到的“裁判建议双方弃权”、“弃权决定书”等事项与

事实严重不符，纪律委员会对此不予回复。 

 

 

清华大学学生绿茵协会 

          2013~2014 赛季清华大学“小世界杯” 

男子七人制足球锦标赛纪律委员会 

              2014 年 5 月 27 日 



附：曼彻斯特联球迷会七人制足球队《申诉书》 

申诉书 

尊敬的小世界杯足球赛组织委员会： 

     在 5月 25 日进行的小世界杯足球赛 A组第三轮小组赛，曼联对皇马的比赛中，皇马由于比赛开始十

五分钟到场人数不及 5人，裁判建议双方弃权。我们认为，该判决不合理，应给予曼联与皇马重赛的机

会，特此申诉。事情经过如下： 

     比赛开始十五分钟，皇马队由于到场符合参赛要求的队员不到五人，裁判建议皇马弃权。但 4点半

（离预定比赛开始时间半小时后），曼联和皇马队员发现原定的比赛场地已经被校外组织占用，也就是

说即便双方队员到齐，也不具备比赛条件。但主裁并没有告诉曼联与皇马队长具体情况，而让曼联与皇

马队长在比赛弃权决定书上签字。事后，曼联队员第一时间找比赛组织者之一的关海山申诉，关海山于

中国和尤文下半场比赛开始前给出了本周二（5月 27 日）下午 5点在北操曼联与皇马重赛，且尤文与中

国比赛结果有效的口头答复。但当晚比赛组织者又撤回了重赛的决定，认为比赛按弃权处理。 

     曼联队认为，此事不合理之处在于：根据比赛章程第五章第十五条，当值主裁判应在比赛开始前检

查比赛场地，如果场地不适宜比赛，应指示比赛推迟或开球时间推后。我们认为，场地被其他组织征用

是明显不适宜比赛的，因而比赛不应该开始。而只有在比赛预定开球 15 分钟后，参赛队员不足 5人才可

取消比赛。故裁判组宣布由于场地问题比赛推迟理应先于皇马队人员不足取消比赛发生。 

     场地是比赛的先决条件，没有场地即便双方队员到齐也无法比赛，因此开场十五分钟并不能因为队

员不齐而要求双方弃权，更不能在双方队长对场地情况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弃权书上签字，故我们认为当

时签订的弃权书是无效的。 

     绿茵协会认为，后来已经解决了场地问题，可以进行比赛。此时双方实际已经凑齐比赛人数，并不

存在由于人数问题取消比赛的情况，但裁判组并未组织双方恢复比赛，比赛未能正常进行并非双方队员

造成。 

     没有场地的前提下双方在弃权书上签字是当时的唯一选择，但这样的弃权并不是双方队员的想法，

也不是双方队员造成的，在后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了大赛的公平，理应重赛。 

     小世界杯作为一个非校方比赛，目的就是为了活跃校园足球氛围，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这项竞技比

赛中来。对我们来说，其实比赛结果并没那么重要，共同建设维护一个公平正规的良性比赛环境，与同

俱乐部的同学一起努力踢好每一场比赛，才是我们所期待的。 

     最后，曼联队恳请本届比赛组委会考虑重赛申请！ 

  

     谢谢！ 

                                                                                                            
               小世界杯曼联球迷足球队 

                       2014-5-26 


